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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一十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高雄市前鎮區西十五街一號(本公司)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親自、委託及電子方式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38,979,415 股，(其中電子方式出

席 5,339,492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5,647,761 股之 59.37%。本次

股東常會分別有張中秋董事長、范貴鈞董事、戴正傑董事、楊貴枝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卞鐘石獨立董事及陳柏舟獨立董事等 6 席董事親自出

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7 席之半數。 

列  席：王兆群會計師及范國華律師。 

 

主  席：張中秋 董事長 

 

記  錄：許沛雯 

 

 

一、 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一百ㄧ十三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 一百ㄧ十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 一百一十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一百ㄧ十三年度盈餘發放現金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ㄧ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一百ㄧ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劉裕祥及王兆群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一百ㄧ十三年度營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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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查核報告書。 

(二) 一百ㄧ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 謹提請  承認。 

股東發言與提問：無。 

決  議：本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979,41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886,356 權 

（含電子投票 1,272,433 權） 
89.49% 

反對權數：14,352 權 

（含電子投票 14,352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078,707 權 

（含電子投票 4,052,707 權） 
10.4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一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一百一十三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三。 

(二) 謹提請  承認。 

股東發言與提問：無。 

決  議：本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979,41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866,363 權 

（含電子投票 1,252,440 權） 
89.44% 

反對權數：32,355 權 

（含電子投票 32,355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080,697 權 

（含電子投票 4,054,697 權） 
 10.4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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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為配合相關法令規範，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 謹提請  討論。 

股東發言與提問：無。 

決  議：本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979,41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869,277 權 

（含電子投票 1,255,354 權） 
89.45% 

反對權數：32,438 權 

（含電子投票 32,438 權） 
 0.08%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077,700 權 

（含電子投票 4,051,700 權） 
10.4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因應未來發展或轉投資需要，以強化公司

競爭力，並掌握資金募集之時效性，擬於 6,500,000 股額度內以私

募普通股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並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

年內分二次辦理。 

(二)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規定以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辦理有價證券之私募相關事項說明如

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 私募普通股每股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

定私募價格之依據，參考價格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

之： 

A. 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

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

股價； 

B. 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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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於決議成數之範圍

內授權董事會視市場和公司狀況及選定策略性投資人之情形

為依據訂定之。前述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除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外，另考量私募

有價證券自交付日起三年內，其轉讓對象及數量均有限制，且

交付未滿三年不得向主管機關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及上櫃，故應

屬合理。 

2.特定人選擇方式： 

  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之資格條件，且

能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擴大

市場等效益，並認同本公司經營理念之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洽符

合前揭條件之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在於因

應本公司長期發展所需，擬藉由該等策略性投資人之技術、知識

或通路等，以協助本公司達成上揭之效益。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

宜擬提請股東會全權授權董事會為之，本公司目前未洽定任何應

募人。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籌募資本之時效

性、可行性、發行成本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

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

策略性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

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

活性，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2) 得私募之額度：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應募人之狀況，於股東會

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理，惟合計發行總股數以不超過

6,500,000 股為上限。 

(3) 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

定人之狀況，分二次辦理，各分次私募募集資金將全數用以充

實營運資金。各次私募預計將有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

能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4.本次私募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限制，悉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及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函釋辦理。 

(三)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

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本公司私募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之情事外，其餘受限不得轉讓。本次

私募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滿三年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

是否依相關規定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取得核發

符合上櫃標準之同意函後，始得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補辦

公開發行，並申請上櫃交易。 

(四) 為配合本次辦理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一切有關本次公開募集或

私募計畫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本次公開募集

或私募計畫所需事宜。 



- 5 - 

   

(五)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

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客觀環境

變更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謹提請  討論。 

股東發言與提問：無。 

決  議：本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979,41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851,300 權 

（含電子投票 1,237,377 權） 
89.40% 

反對權數：50,839 權 

（含電子投票 50,839 權） 
 0.1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077,276 權 

（含電子投票 4,051,276 權） 
10.4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 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 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之任期於一百一十四年九月六日屆滿，

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十一人，本次擬

選任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四人)，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新

任董事任期三年，自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起至一百一十七年六

月十八日止，原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三)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序 

號 

董事 

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1 張中秋 1,321,385 政治大學 

 企研所碩士 

益鼎創業投資管理顧問 

 (股)公司副總經理 

中華開發資本(股)公司 

 投資部資深協理 

新盛力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STL Investment Ltd. 

 董事長 

STL Corporation 

 董事長 

州巧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文鼎創業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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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董事 

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信鼎壹號能源(股)公司 

 董事 

2 戴正傑 39,480 美國紐約 

 州立大學 

 石溪分校 

 電機碩士 

世仰科技(股)公司 

 副總經理 

精英電腦(股)公司 

 營業處處長 

新盛力科技(股)公司 

 董事 

宏楷科技(股)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矽創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正郁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3 范貴鈞 763,766 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所 

 碩士 

州巧科技(股)公司 

 營銷中心副總經理 

勝麗國際(股)公司 

 財務暨採購部 

 副總經理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股)公司副理 

新盛力科技(股)公司 

 董事兼副總經理 

STL Energy Technology  

 (S) Pte. Ltd.董事 

 

序 

號 

獨立董事 

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1 廖慧君 0 加州大學 

 河濱分校 

 企管碩士 

中華開發資本管理顧問 

 (股)公司優勢產業 

 投資部資深協理 

中華開發資本管理顧問 

 (股)公司優勢產業 

 投資部資深協理 

2 顏宏憲 0 美國雪城大學 

 財務金融碩士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股)公司資深經理 

華熙資本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3 陳金勇 0 交通大學 

 高階主管管理 

 學程碩士 

交通大學 

 電信研究所 

 碩士 

昇頻(股)公司董事長 

Proscend  

 Communications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長 

連力(股)公司董事 

昇頻(股)公司董事長 

Proscend  

 Communications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長 

連力(股)公司董事 

4 陳柏舟 0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系學士 

德亞法律事務所律師 

陳柏舟律師事務所律師 

昍業國際聯合法律 

 事務所(合署辦公) 

 獨立執業律師 

(四) 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 

(五)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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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選 別 
戶號或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101 張中秋 51,783,185 

董  事 565 戴正傑 30,511,804 

董  事 398 范貴鈞 30,011,529 

獨立董事 A22200**** 廖慧君 33,731,299 

獨立董事 S12132**** 顏宏憲 32,893,447 

獨立董事 A12215**** 陳金勇 32,336,447 

獨立董事 C12074**** 陳柏舟 31,577,139 

 

七、 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依公司法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

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三)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明細詳如下表：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候選人 

張中秋 STL Investment Ltd. 董事長 

STL Corporation 董事長 

州巧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文鼎創業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 

信鼎壹號能源(股)公司 董事 

董事 

候選人 

戴正傑 宏楷科技(股)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矽創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正郁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候選人 

范貴鈞 STL Energy Technology (S) Pte. Ltd. 董事 

獨立董事 

候選人 

廖慧君 中華開發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優勢產業投資部 

資深協理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顏宏憲 華熙資本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陳金勇 昇頻(股)公司 董事長 

Proscend Communications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長 

連力(股)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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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陳柏舟 昍業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合署辦公)獨立執業律師 

(四) 謹提請  討論。 

股東發言與提問：無。 

決  議：本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979,41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4,829,914 權 

（含電子投票 1,215,991 權） 
89.35% 

反對權數：43,885 權 

（含電子投票 43,885 權） 
 0.1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105,616 權 

（含電子投票 4,079,616 權） 
10.5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 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九、 散會 

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九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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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ㄧ百ㄧ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ㄧ百ㄧ十三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ㄧ百ㄧ十三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1,995,268千元，較一百一十

二年度新台幣1,710,605仟元成長17%；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61,498千元，較

一百一十二年度新台幣106,517仟元成長52%。營收及獲利成長主要有以下

三原因： 

1. 資料中心使用之電池備援系統營運顯著成長。 

2. 電動手工具機需求維持穩定貢獻。 

3. 輕型電動車產品庫存調整逐步完成。 

  產品銷售上，本公司仍以電池備援系統、電動手工具及輕型電動車為

主，銷售地區主要為歐、美等市場，直、間接外銷比率約佔營收淨額的96%。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ㄧ百ㄧ十三年度並未公告年度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428,102 94,71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3,914) (167,997)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56,357) (239,052) 

資產報酬率（%） 10.44 6.5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38 9.85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 

營業淨利 23.36 1.27 

稅前淨利 30.95 3.64 

純益率（%） 8.09 6.23 

每股盈餘（元） 2.50 1.65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ㄧ百ㄧ十三年度持續投入核心技術研發，全年度的研發支出佔

當年度營收的4%，主要的開發項目如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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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中心使用之鋰離子電池模組備援系統。 

2. 伺服器主板使用之鋰離子電池模組備援系統。 

3. 電動手工具使用之鋰離子電池模組。 

4. 輕型電動車使用之鋰離子電池模組。 

5. 無人機使用之鋰離子電池模組。 

二、ㄧ百ㄧ十三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展望ㄧ百ㄧ十四年，因為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有關政治、經濟的「不

確定性」將大幅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公司經營上將會面臨更多的挑戰。但我

們仍會持續專注在已耕耘許久的領域：電池備援系統、電動手工具及輕型

電動車繼續努力。長期並追求於此三大產品的營收佔比更均衡化，以降低

市場過度集中的風險。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專注於高功率、多串併鋰離子電池模組的研發與製造，主要應

用於電池備援系統、電動手工具及輕型電動車三大領域。目標產業中，隨著

產業發展需求變化，預期未來幾年，電池備援系統將會有較大的成長。我們

的市場成長策略是：垂直深耕及水平擴散。除了在現有客戶的產品組合內

深耕外，並積極開發相關產品的新客戶，以維持整體成長動能。 

(三)重要產銷政策 

  為因應外部競爭、法規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本公司擬訂之產銷策

略如下： 

1. 生產方面，將積極導入新型態鋰離子電池的組裝，增加自動化生產的製

程。同時準備因應客戶對異地生產的要求。 

2. 銷售方面，仍瞄準目標產業，爭取新客戶認證，並增加現有客戶產品的

廣度與深度。 

3. 研發方面，持續在目標產業現有及新興領域，投入資源，深化電池組裝

的技術，並建立符合未來業界安全規範的設計能力。 

4. 持續建立攸關企業永續發展的 ESG 指標。 

 

 

 

 

 

 

 

董事長：張中秋       經理人：張中秋      會計主管：范貴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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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

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楊貴枝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一 十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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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百ㄧ十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保留盈餘  276,445,465 

本年度稅後淨利 161,498,597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調整 70,400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032,015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62,601,012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6,260,101)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7,150,152) 

可供分配盈餘  415,636,224 

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2 元  (131,295,52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84,340,702 

附註： 

1. 上述每股股利係以 114 年 2 月 25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股數 65,647,761 股計算。 

2.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股東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3. 本公司可供分配盈餘優先以 113 年度盈餘分配之。 

4. 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

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長全權

處理。 

 

 

 

 

董事長：張中秋       經理人：張中秋      會計主管：范貴鈞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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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

造業  

2.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3.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

業  

4.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

業  

5.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  CC01090 

電池製造業  

7.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  

8.  CD01050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9.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10.CD01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11.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2.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3.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4.F113030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

造業  

2.  CC01030 

電器製造業  

3.  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

業  

4.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5.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6.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  CC01090 

電池製造業  

8.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9.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0.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1.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2.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3.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4.F113110 

電池批發業  

15.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6.F401010 

配合公司營運實務

需求修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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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精密儀器批發業  

15.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

批發業  

16.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7.F113110 

電池批發業  

18.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20.I501010 

產品設計業  

21.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22.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23.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4.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5.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國際貿易業  

17.F401030 

製造輸出業  

18.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9.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20.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1.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2.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刪除) 第六條 

刪除。 

刪除條文。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

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

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亦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

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

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

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亦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

之規定辦理。 

因刪除條文調整條

號。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

因刪除條文調整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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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

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

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二十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董監事

酬勞不得高於百分之四。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於提撥前先

保留彌補虧損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且應於員工酬

勞中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分配

予基層員工。 

第二十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董監事

酬勞不得高於百分之四。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於提撥前先

保留彌補虧損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證券交易法修

訂及公司實務需

求。 

(刪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刪除條文。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因刪除條文調整條

號。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八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六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第八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九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三十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

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八日，第

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七月十六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六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第八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九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三十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

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

因刪除條文調整條

號，以及配合本次

修正，新增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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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三月二十

四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五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八

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十七次修正

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第

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年八

月二十七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百一十ㄧ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六月十九日。 

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三

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三月二十

四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十五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八

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八

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十七次修正

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第

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十年八

月二十七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百一十ㄧ年六月二十八日。 

 

 


